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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司办〔2024〕11号
	广元市司法局
	关于印发《广元市知识产权纠纷仲调衔接机制》的通知
	《广元市知识产权纠纷仲调衔接机制》
	第一条〔制定目的及依据〕
	第二条〔概念〕
	第三条〔调解受案范围〕
	第四条〔调仲衔接程序〕
	第五条〔申请仲裁〕
	广元仲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受理案件。
	当事人向广仲申请仲裁，需要提交：
	（一）仲裁申请书；
	（二）仲裁协议或其他协议中的仲裁条款；
	（三）调（和）解协议；
	仲裁申请书应载明下列事项：
	1.申请人的姓名、民族、公民身份号码、住所、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负
	2.被申请人的姓名、民族、公民身份号码、住所、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等信息；
	3.具体明确的请求确认调（和）解协议效力和内容的仲裁请求及所根据的事实、理由。
	（四）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五）证据和证据来源并附清单。
	第六条〔仲裁费〕
	仲裁费用按照《广元仲裁委员会调（和）解协议申请仲裁调解书收费标》（见附件）执行。
	仲裁费不区分受理费和处理费，综合一次性收取，双方当事人提交仲裁申请书时分别各自一并交纳，任何一方不交
	第七条〔程序启动〕
	广元仲于收到当事人交纳的仲裁费之日立即启动仲裁程序，向当事人送达本机制以及广仲仲裁员名册、广元仲裁委
	第八条〔仲裁庭组成〕
	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由一名仲裁员进行。
	当事人自本机制以及广元仲仲裁员名册送达3日内共同选定一名仲裁员；不能共同选定一名仲裁员的，由仲裁委员
	当事人共同选择居住在广元行政区域以外的仲裁员的，应当按照广元仲的规定均摊预交差旅费，最终产生的费用由
	第九条〔代理人〕
	当事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但应当提交载明具体权限的授权委托书。
	第十条〔调解书〕
	仲裁庭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就调（和）解协议的内容制作调解书。
	仲裁庭应当自组庭之日起3日内作出调解书，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期限的，由仲裁庭报秘书长批准，可以适当延长
	调解书应写明当事人信息和经双方达成一致由仲裁庭确认的协议内容。调解书由仲裁员签名，加盖广仲印章。
	调解书经当事人或经当事人的代理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若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经仲裁庭释明后最终无法达成一致、任一当事人不签收调解书或者其他仲裁
	第十一条〔调解地〕
	知识产权纠纷在纠纷发生地知识产权人民调解组织调解，也可申请仲裁后在广元仲裁委进行调解。
	第十二条〔送达〕
	第十三条〔本机制的解释〕
	本制度由广元市仲裁委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本机制的施行〕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广元仲裁委员会调（和）解协议申请仲裁调解
	书收费标
	2.知识产权案件调仲对接流程图
	附件1
	广元仲裁委员会调（和）解协议申请仲裁调解书收费标
	调解协议类型
	仲裁费标准
	调解协议不涉金额案件
	100/人/件
	调解协议金额10万元以内（含）
	200/人/件
	调解协议10万（不含）-50万（含）
	300/人/件
	调解协议50万（不含）-100万（含）
	500/人/件
	调解协议100万（不含）-1000万（含）
	1000/人/件
	调解协议1000万（不含）以上
	5000/人/件
	附件2
	知识产权案件调仲对接流程图
	广元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4年7月24日印发

